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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攬關係 

2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（同時要有雇主及勞工） 

業主 鐵件公司 

設備公司 

吊料公司 

製造公司 

設備分包 

吊料分包 

製造分包 

原事業單位 承攬人 再承攬人 

監造單位 

事業單位2 

安全小字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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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職災連帶補償 

   〈職安法第25條參照〉 

 事前告知環境、危害及安衛法規定應採措施

〈職安法第26條參照〉 

 共同作業協議管理責任 

   〈職安法第27條參照〉 

原事業單位 【承攬關係之最上層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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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攬在職安法規的規定 

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5條【連帶】 

 承攬人之法律地位  

 職業災害補償連帶責任  

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【危害告知】 

 危害告知之義務 

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【協議管理】 

 共同作業時原事業單位應有之作為 

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8條【共同承攬之雇主約定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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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承攬人的法律地位  

 職災連帶補償 

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，其承攬人
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；原事
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負連
帶責任。再承攬者亦同。 

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，
致承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，與承
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。再承攬者亦同。 

安全小字典  職安法第25條參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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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前告知環境、危害及安衛法規定應採措施 

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
時，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 關其事業工
作環境、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
定應採取之措施。 

 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
時，承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 知再承攬人。 

危害告知 

安全小字典  職安法第26條參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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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告知時機：事前  

 告知內容：工作環境、危害因素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

採取之措施 

 告知方式：應書面為之【口頭告知不合規定】 

 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 

 告知程度：可能造成的主要危害及預防事項，非鉅細靡

遺事項 

交付承攬的危害告知責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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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共同作業協議管理〈職安法第27條第1項參照〉 

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、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，
為防止職業災害 ，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： 

 設置協議組織，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，擔任指揮、監

督及協調之工 作。 

 工作之連繫與調整。 

 工作場所之巡視。 

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。 

 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。 

協議管理 

安全小字典  職安法第27條參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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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之要求： 

【非安全衛生人員】 

【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38條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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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2款之要求： 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之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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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之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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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
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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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2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

作業時，應指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。 

    〈職安法第27條第2項參照〉 

協議責任【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】 

業主 E公司 

石材公司 

水電公司 

空調公司 
未參與共同作業 共

同
作
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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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8條【共同承攬的雇主約定】 

 共同承攬（J.V）時防止職業災害之責任 

 二個以上之事業單位分別出資共同承攬工程時，應互
推一人為代表人；該 代表人視為該工程之事業雇主，
負本法雇主防止職業災害之責任。 

業主 B公司 分包公司 

A公司 

C公司 

共同承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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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場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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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場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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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許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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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日營造安
全施工循環 

危害預知看板(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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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風險工地認證 

□101年12月推動低風險工地認證 

□103年1月要求市府工程開工6個月內取得認證 

START 

強化承 

攬管理 協助教 

育訓練 

落實投 

保動作 

配合工 

安輔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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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由公共工程做起 

北府勞檢字第1033060095號令 

訂「新北市政府加強公共工程職
業安全衛生管理及獎勵作業要點
」 

103年1月1日 

延遲違
約處罰 

強制查核金
額公共工程
得標廠商依
約取得認證 

獎勵優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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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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